	附件2  云南省专用水文测站水文监测活动检查内容及评价标准

	序号
	检查指标
	检查内容和要求
	评价标准

	1
	设站及监测活动依据
	设立批准：具备设立批准文件，按照批准的监测项目实施监测，监测项目及站名发生变化及时向省水文局申请变更。
	专用水文测站经云南省水文水资源局批准设立，并按照批准的监测项目实施监测，监测项目及站名变更依据齐全。

	2
	监测人员
	监测人员：从事专用水文站水文监测活动的工作人员应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或上岗培训证明；制定相关测站任务书、水文监测方案及应急监测制度；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测站驻站监测人员及技术负责人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能力，有相关水文监测技术上岗证、培训证明或记录；工作任务分工合理明确，制定了测站任务书、水文站测报方案及应急监测制度，内部管理制度健全。

	3
	监测环境
	监测环境：各监测项目的监测环境条件符合相应技术规范及标准规定。
	降蒸观测场选址合理，场地环境及设置符合规范要求，水位和流量测验河段选址及断面布设符合规范要求，配套生产、生活设施满足测站功能及运行管理需求。

	4
	设施设备
	设施设备：水文监测计量器具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标准和相关要求，应当定期送具有相应资质的水文计量检定机构检定。
	水文监测设施布局及数量、监测设备选型及安装或配置满足规范要求；流速仪按规范定期送水文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各类设施设备运行状态良好。

	5
	监测业务及技术管理
	监测业务及技术管理：水文资料的监测及整编应严格按照国家和水文行业相关规程、规范及技术标准开展，建立有完善的技术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建立了水文监测及资料整编技术管理制度及质量保证措施，各监测要素的监测方法、数据记录、分析计算及整理符合相应标准及规范要求。

	6
	监测成果质量及汇交
	监测成果质量及汇交：水文监测成果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和水文技术规范要求，年度水文监测资料应于次年前向有关水文机构汇交。
	年度水文监测资料及时按照《水文资料整编规范》完成整编、审查和复审，成果质量合格；年度水文监测资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规定及时向有关水文机构汇交。


